
（二）主要标的信息（中标后将公示）

投标人全称： 南京众诚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

服务类

名称： 江都区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状况调查

服务范围： 扬州市江都区

服务要求： 根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要求，编制形成以下调查成果，并

通过相关部门审查：1. 在“苏地慧用”系统中，完成以“宗地(地

块)”为单元的字段信息调查，并编制矢量数据库成果。2.编制扬州市

江都区 2024 年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状况调查报告；对辖区内建设用地开

发利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，剖析建设用地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，提出

相应政策建议。

服务时间： 原则上于 2025 年 8 月底前完成全区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状况

调查报告成果、图件成果、数据库成果及其他相关成果的提交，并通过

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审查或验收，具体时间以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

门的要求为准。

服务标准： 服务质量须符合国家、行业最新发布的标准及规范，并满

足江苏省自然资源厅的相关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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